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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我國於 2014 年 12 月將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）（CRPD）國內法化，制定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》，其 中「 合 理 調 整 」（Reasonable Accommodation） 是CRPD 非常重要的概念，著重以身心障礙者為權利主體，確保他們在教育、工作、醫療、文化、交通等各領域都能擁有同等的條件和機會參與。
「合理調整」不以權利人先提出請求為限，潛在的義務承擔者也應本於職責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調整。基於公部門應率先推動合理調整，本署特別委 專業團隊編製「身者 服務 理 」，透過國內外文 蒐集分析、焦點團體、實務工作者經驗訪談，並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，始完成本指引。
合理調整的概念非常重要，指「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之情況下，進行必要及適當之合理調整」，但實務上如何落實推動，有賴觀念倡議並逐步累積案例。因此，本署編製本指引，說明合理調整的意涵、介紹實施階段與調整方式，並透過國內外實際案例，讓使用者能具象理解合理調整的概念如何落實。
期許這本工具書能幫助第一線執行職業訓練、技能檢定、就業服務的從業人員，對此議題有更充分的理解，並思考過往提供服務過程中，障礙朋友所面臨的障礙處境可透過哪些方法進行處理與回應。
同時，也鼓勵障礙朋友了解自身權益，在使用服務時，能敢、主動地向第一線提供服務的同仁明確表達合理調整需求，透過雙方的對話與協商，找出合宜的調整方式，讓障礙朋友跟其他人一樣擁有同等的機會參與職業訓練、取得技能檢定資格，及運用就業服務，順利找到合適的工作，讓有效、專業的公共服務，成為障礙者強而有力的後 ，進而引領企業逐步推動合理調整，肯認障礙者的能力與 ，共同建立友善共融的職場環境。

2024 年 1 月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   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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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身 者 服務 理 」（以下 「本指引」）是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（以下 發展署）委 編制，提供國職業訓練、技能檢定、就業服務之專業人員理解「合理調整」（Reasonable Accommodation）的內涵、 與實務案例。

本指引是專為職業訓練、技能檢定、就業服務之「專業服務人員」的 訓 ，而非 對 主或身心障礙勞工對話，所提內 也並非 對我國 行的合理調整施行 況 以 。
本指引 編了聯合國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（CRPD）中的各與概念說明，是 為就業服務人員 在協助勞 雙方、說明權利義務時，或 在 職訓 程或技能檢定時，提供各建議，期 能共同落實合理調整、 進共融與 等。

本指引 CRPD，其中所說的「身心障礙者」，指的是「處於障礙處境之下」的人， 但並不限於取得我國身心障礙 明者。
合理調整的權利施行並不限於職場或考訓場合，但因為本指引在 職業訓練、技能檢定、就業服務中的合理調整，因此也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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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在這 業務中，面臨身心障礙處境的人。
有 於 人對身心障礙處境的 ，本指引也說明身心障礙的， 非 醫學上的分 就可涵 也提供和身心障礙者 通、處、確認需求時需 心的建議。

本指引 整 國、 、 、 國等國落實合理調整的 法，各國充實的 資 供參考。因各國法 、國情和文化不同，所 法與 例 必能「 樣 」在國內施行。
而，這些國家發展合理調整的時 都 我國更 年，合理調整 是 度重 別化、需要 具體 況 調整的 施，因此賴經驗的累積。國際 的 法或許並非 案，但 人 過的，以及其中共通的 和 ，都 得我們 。

許 國家 有完善的法 和說明 法、各 ，本指引取重點或 在 後面的參考資 中。

本指引共分為 。分別從概念、 法和專業人員需求 。這不是一本 能用 「 」的書， 要一 不 ，有可能因為內 專業度 而 。
建議 可 人對合理調整的認 、對身心障礙處境的 ，以及人業務上的需求不同， 「查找」所需 可。 了第 viii提供的「常 」 ，以下也說明各

說明合理調整的概念與 心 （1 1），並 我國 在合理調整的請求、 ，以及「 以達到共 發 議」時，可參考的 法 ，也提供 具 表 的案例與調查（ 我國 於合理調整的案例 累積，有 能有更 參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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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因為身心障礙處境與 樣，不同的 、程度、階段，都會 合理調整的需求，以及服務上的 通和 處方式。本指引也特別在第 （1 2）說明各 障礙處境與特 ，以及如何理解並確認障礙者的需求。

提供國際 常 出的、合理調整的 施行階段，以及 施行方式。 程與機制、雙方 動與施行的步 等。

本指引是發展署為職訓、技檢、就服專業人員 編的 訓 ，本因此特別就這 業務領域整理 CRPD 中的 概念，並提供國際 法供參考。

本指引特別從 CRPD 出發，將專業人員的 定 以 ，並說明專業人員在面對身心障礙求職者 勞工 學員 考 （ 檢人）時，以及面對 主時，分別能提供哪些協助。國際 對於專業人員的 也 有不 定義和建議， 整理 要在本 。

本 提供本指引的參考文 ， 提供專業人員可進一步 的更資 ，以及可合作、 的 團體和 。

所有 為本指引 一 心力、 意分 自身經 ，或協助提供、 、審 的身心障礙當 人、團體、一線服務 訪者、身心障礙聯 、學者 等參與者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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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理調整」（Reasonable Accommodation）是聯合國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（CRPD）中的重要概念。CRPD 以身心障礙者為權利主體（權利方），也就是「從身心障礙者的經驗和」出發，明確定義 是合理調整
「 具體的需要，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的情況下，進行必要 適當的 和調整，以確保身心障礙者跟其他人一樣，等 有或行使人權和基本自 。」
也就是說， 何時何地， 要身心障礙者認為在行使權利義務時， 到了障礙，都有權利 自 的情況和需求，請求制度、環境、 、資通 等 面的調整（accommodations）。當身心障礙者提出調整後，義務方（如 主或 理訓練 程、考 檢定的 ）有責 一 協商、善用各 資 ，和身心障礙者一 定「有效 施」，以 或 障礙。

非所提出的調整要求不合理，或者會造成過度負擔， ，CRPD 第 2 條， 合理調整，就是基於身心障礙的「」。

CRPD 強調， 人身心上的限制到 會在 中造成的 ，其實和外在環境 度 。例如對使用的人 說， 經使用行動 具，但 到 有 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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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場所，例如 出 有門 或建 有等，「障礙」就會 。
如 外在環境、 交場合都 友善， 身心障礙者其實都可以順利 、參與 會，這就是 CRPD 的重要「 有障礙的人， 有障礙的環境。」並以此 、強化合理調整的必要 。

提出合理調整需求的身心障礙者，可能處在許 不同的樣 中。例如，可能是身體、 、 力或心理 的人。身心況可能 而 ，也可能不明 可能是 時 的，也可能是 的， 會 著時 化或 善。
如何， 要因此在 些情況下 、 到 ，都是CRPD 所保障的、有權提出合理調整的對象。具體 說，合理調整是為了讓身心障礙者在 行職務、學 、參 考訓時，能與非身心障礙者擁有同等的工作條件和參與機會，所 取的方法與 施。

此 可 以 提 身 心 障 礙 者 整 體 的 就 業 可 能 與 業 務 能 力，也 可 以 提 職 場 和 考 訓 場 的 （Diversit ） 和 共 融（ ncl sion）。

在許 國家，都 經 合理調整的權利義務、 法和 ，明定在國內法 中，並 定明確具體的 。
本指引參考 、 國、 、 國等經驗， 合 整、提供各 建議。其中， 是 CRPD 的 式 約國，透過《人權法》和《就業公 法》2 部國內法，明定 主的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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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責 ，強調 主必 積 檢 工作場所的制度和 ，以可能造成的 。
也是 CRPD 的 約國，透過《 等就業法》明定 主的合理調整義務、透過指引 協助 主了解並落實合理調整，並機制。同時， 《200 年身心障礙教育 》及《201 年立案職業 訓 》，出 了許 於職業訓練的合理調整指引。

國同樣是 CRPD 的 約國，也從 200 年 始，分階段透過國內法 《身心障礙者 法》，明確 定企業的合理調整義務 並 《 身心障礙者及權利 法》，明定企業在工作環境中 障礙（Accessibilit ， 為「可及 」）與合理調整 施，是 用身心障礙者的必要條件， 就於 。。
國是 CRPD 的 國，以國內法 《 國身心障礙者法》（ADA）明確定義合理調整的 面向 確保人們有公 請工作的機會、讓身心障礙的 者得以展 職能、身心障礙者應 有 同的就業 利和 。
了 ADA， 國也 合 等就業機會委員會（ C），保障身心障礙 體在內的 就業對象 此外，也 法明定出適用於考 的合理調整指 。



合理調整

使是同樣的 ，或 於同樣的障礙 ， 一 身心障礙者的身心 況或 程度都不同，所面對的工作環境和人際也不一樣，因此需要不同的調整。
合理「調整」的 心，指的 是「回應 人的特定需求」，是度「 人化」的調整。
也因此，在職業訓練、技能檢定、求職與就業等情境中， 使主 或 主 經 有 障礙 可及 施， 是需要從請階段、上 過程、考 期 ， 面 、員工 訓等方面，讓參與者有機會 、 利的 出自 的 、提出需求，並 和當 人一 合適的調整方式。

合理調整並不是在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比其他人更特別或 的，而是承認人與人之 有 和 樣 ，為肯認 不同的人都是 會 體的一員、擁有融 會的權利，因此在 會運行的各 定、制度或 法上， 「調整」的 。
因此，在職訓、技檢、求職與就業的情境中，合理調整並不是要為障礙者 或 的「考 」或「職 所必 的心職能」。而是要在適當的調整後， 人因身心障礙所到的限制，讓身心障礙者一 始就能和所有人一樣，參與檢定、訓練或 取工作。
同時，也確保 員工就 身心 況出 動或 化，或者因為 或 ，中 身心障礙，都有機會 在職場，不必擔心 業或 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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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身心障礙委員會第 一 意 ，這樣的 法之為「融合式 等」，是 CRPD 在 於身心障礙者權利時，所制 出的、有別於其他人權公約的 等 式。
此，也 出合理調整的第 2 重點 身心障礙者的就業、訓練、學 等能力，應 要 合 助 施 。例如，「使用 具後」的障礙員工，工作能力是 合職業所需，或和其他同職員工一

第 一 意 ，合理調整的「合理 」指的是， 調整對於「權利方」（身心障礙者）所 的 ，有 、合 ，並 能適當、有效的 身心障礙者的需求。
如 一 調整請求 有 法適當、有效的解 障礙者的 ，或和解 的 聯 過 ，就不具 「合理 」。

障員工 強說他需要「 調整上 時 」，但這請求其實 法有效解 他在文書工作上需要 具的，因此這 調整方式可能 合理 。

一 調整請求 確認是合理的， 「義務方」（如 主，或職訓與技檢主 等）可 自 的「可負擔 」。也就是合理調整的要求，不能對義務方造成「不當、過度、不成比例」的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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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如何 可負擔 「可行 」和「比例 」2 面向。「可行 」是指， 一 調整請求在「法 上」或「實 上」是 可行， 在法 上或實 上都不可能提供的調整，就是「不可行」。

參與職業訓練 程的 障學員 ，說他需要「整本word 或點 本」的教 。因教 著作者 式發行，主 也並非 機 或非 利團體，也 法取得教 作者或出 方的同意， 自將教 為word 或點 ，可能因此 著作權法。因此 時內，提供 word 格式的教 可能會因 法而不 合「可行 」。

「比例 」 是指，為了 或身心障礙當 人 到的 ，所出的調整成本，會不會過於 。
在成本方面可能需要考 的潛在因，義務方的整體 務資 與、能 使用的資 （例如公部門或外部 助）、施行調整會造成的 、是 會對其他人有負面，或 和 方面的 等。

一 在 工作的 員工 ， 能「 強明」。但 先就主 「 」， 和的是經 上的必 條件。如 明 強到 合這員工期 的 度， 可能從 本上「 經 的本」。因此這 調整方式可能不 合比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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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務方 一 調整將造成「不當、過度、不成比例」的負擔， 負有 的責 ，說明為 這樣的調整會 過負 。義務方在 「合理 」和「可負擔 」時，也需要 對不同案的情況具體分析。
如 義務方是一 公 ，需要先和提出合理調整的權利方對話，具體了解對方 到的 和需要調整的方式，並 調整所需的成本、 點可用資 ， 和公 內部會 的 人員協調確認，以分析自 確實可負擔的程度。
如 義務方能 提出具體的 明， 實合理調整 請人提出的要求，會造成自 「不當、過度、不成比例」的負擔， 有權利 調整。但 使如此，也需要 表明 的理 ，並積其他 方案。

CRPD 明確強調，為了落實 等、 對身心障礙者的 ，合理調整的 用不應 權利方（身心障礙者）負擔，而應義務方（如 主、技檢與職訓主 等）與公部門，或 合外部資 承擔。
要 意的是，義務方在施行合理調整時，本 就會需要承擔部分 用或 動， 有當 一 調整 的 過負 時， 得以調整。

因為調整會造成義務方的「不 」，並不是 合理調整的充分理 或如 調整其實有公部門 助或外部資可 請， 「 用」也不 以成為 的充分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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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PD 明 「 合理調整 為 」，也明 各國 有義務制定具體、 面的 法 。也就是在國內法 中，明文 定「基於身心障礙的 」，其中 「 合理調整」，並 也應在 、 行 及 中， 定適當 有效的法 制 和機制。
在我國《 法》第 4 2 條指 的 下（不 承 工作）， 權利義務雙方對合理調整 共 而發 議時，可進一步 以下的特別法 或 ，或參考 案例。

但具體 說， 是有賴 CRPD 定 法 ，並如同 、、 、 等國一 ，在國內法中明定更 的執行 和 議處理機制。

為 進 等與 ，國家應 取所有適當 施，以確保合理調整能 施行。

國家和各企業部門，必 確保身心障礙者在工作和就業方面，不會 到各 基於身心障礙的 （ 合理調整，以及、 、 重 、交 和 等）。

國家必 透過法 ，確保工作場所能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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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的人格和合法權益，應 到 重和保障，教育、應考、進用、就業、 、 、醫療等權益，不得有 的對 。

對障礙者有 對 者，處 10 以上、 0 以下。

為保障國 就業 等， 主對求職人或 用的員工，不得以身心障礙為 以 。

為了使 職 的勞工 並強化工作能力， 主或勞工可以向中 主 機 認可的職能 機 提出 請，共同 工。

勞工面臨職 後，經常會有合理調整的需求。 主應協助勞工工，或在雙方協議後， 情況 適當的工作，並提供必要的 助 施， 、 或強化就業能力的 具、環境、機具等，並可以向主 機 請 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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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應考國家考 ，可 法 請各 合理調整 施。長考 時 、以點 機、 、 用 應 、 應 、驗式 以書 或 作 等。

教育、勞動及 機 ，需 人的情況和需求，在充分協商與不過度負擔的情況下進行合理調整，以 職場、教育場或 施中的各 障礙。

本指引所說的「 人」，是 《 法》第條所指「 的人」， 但不限於取得身心障礙 明者。我國勞動力發展署「 障礙者就業服務」中也 明定， 人可提出 書或重明 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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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就業過程中， 在提出合理調整後發 以解 的 議，有就業 之 ，可向各地方 的「就業 議委員會」求 。過程中，勞資雙方必 說明、 明需要調整的 ，和職務內 是 有合理的 聯 、是 有透過協商過程等。

合理調整非常重 、友善的 與共 ， 不得 到需要調解 議時，往往 是 後一步。 因為我國 在權利意 和 方面都 在發展中，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和《就業服務法》中，因身心障礙因 而成立的就業 ，成案率 不 。
使進到 議委員會，調解的 也會因為委員們是具 身心障礙或合理調整 能，以及雙方是 有對等的時 、資 和 力處理 ，而 不同的 。也因此，專業的第 方服務人員 能在一 始就 合理調整的 與 法，將更能成為 通 。

合理調整重 別 ， 有一體適用所有人的調整方式，因此累積 的經驗和案例， 能成為往後調整的指引。過往的法書或調查 可以當作重要參考，其中常有 的解 。 我國 案例 不 ，以下是 年 具 表的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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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111 年 月 1 ， 國 112 年 月2 回 上

國 員工

國 長

等行 法 10 年度 第 2 0

行 法 111 年度上 第 01

國 的心理 會障礙員工 在 10 年 月 10月 14 、同年 月 1 月 21 ，因 情和 常不 、情 落，明 、 以 時到 ，因常出 而 職共 1 時。
長 「從 10 始， 到上 10 點， 到以 職 處」，使 法行使請 權利，同 其他人員也有 到限制。

等行 法 111 年 認為， 方 明 在「 有 當理 」之下，對 成 別 。 長後 提 上 但回，此案是我國 年落實合理調整 具 表 的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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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	 國 有落實 CRPD 的義務， 合理調整 成「基於身心障礙的 」。
2.	 合理調整請求 可 權利人（員工）先提出，但「不必 」如此，義務承擔者（ 方）也應 了解對方因為身心障礙而可能需要的調整。因為合理調整是一 「 別化的積 義務」  方在「 」身心障礙員工有調整需求時，就有提供調整的義務，需要「立 」展 協商對話程 。
3.	 員工提出的調整是 合理 過負擔，應 在「 對話後」能確實 。但 長 動 何合理調整協商程 、義務， CRPD 或 等 。
4.	 合理調整的「合理 」 定 在於 「所需調整」的內 ，和「 礙或保障權利」之 ，具 、適當 和有效  。因此，一 調整 要能達到「 礙」的 的、障礙者需求， 上就是「合理」。

國 10 年 月 14
（ ）

考 部
10 教調 001

一 障考 參 10 年公務人員身心障礙特考，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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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合理調整請求將 題 到 20 體。
考 部 表 法提供 20 體， 有 1 體。雙方在通話中取得共 、 也 同意 ，但 有 何其他說明和 充。
考 當 ，考 發 「 到 A 」，而 「 有 何體 」，因此 法作 。考 立 向 考人員 ，得到的回應 是「 法提供」， 後也 有之 的 話 能 。
考 部後 說明，為了 考 公 ，國家考 提供的各權益 施，都 「一 化」。 考 別需求製作不同 題，工作 將 1 44 ，以有限的工作時 ，可能造成 負擔。
對此， 委員 請調查， 整各專家學者意 ，指出考 部負責國家考 ，理當提供公 、 的應考協助 施，回應身心障礙者的 需求。

1.	 CRPD 第 2 條提到，合理調整是具體需要，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的情況下，進行必要適當的 和調整， 提供合理調整 為 。考 部以考 公 、強調 審查基 、不宜分 化處理為理 ，對 CRPD 的合理調整內涵認不 。
2.	 考 部 提供 題、 機、 題等 助 施，但 障者的應考方式非常 別化，和 人 力 況、 用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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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及考 特 有 。考 部必 理解 障者在考 書、 上的 需求， 能提供 合適的應考服務。
3.	 考 部 到合理調整請求後，需要和身心障礙者 ，過程中應以 、 等方式 。 雙方 有共 ，考部必 提出 觀 當的理 ，明確說明為何 調整「不合比例」或將造成「過度負擔」。
4.	 專家學者在 中強調 不同考 的不同，調整方式與度也不同。例如 運公 在 期建 時， 要求為障者 適當的服務機制，當時 也 ，後 是順利施行 。 表許 負擔可能 是「 出 的」 ，必會 實發 。
5.	 考 部應充分 解 別考 的 況、 強工作人員對 CRPD內 的訓練，並重 檢 有的考 權益 機制、建立 作 程，以 議 發 。

國 10 年 月 14
（ ）

考 部
10 教調 0011

人是一 重度 障礙者， 考 10 年第 專技 考商心理 考 ， 請以 用 應 。考 部商請 學障中心，協助建 用 並提供專業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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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1 ， 人 國家考場進行 ，過程中發，造成使用 。在專業技 人員從 協助後，找到其他方式解 題。
考 當 第 1 始不 ， 人 出 不 定， 法題。向 場人員 後，當場 和調整都 法 況。後更 用 ， 是有文 的 題。
整 處理過程 約 20 分 ， 場人員 有主動提人可以 請 長 考 時 ， 人權益 。 考時發 的 題，考 部始 法查出確 因。

調查認為，考 部應 強對 場人員的教育訓練，對於考 權益應主動、充分 ，並積 強化 的 定 ，此 議 發 。

1.	 考 部提供 障考 請各 應考權益 施，讓考 能公 參與國家考 ，立意 善，但也應讓考 充分 解這些合理調整的 施和審議程 。
2.	 對於 請 應 的 常等 況，考 部應 強通說明，讓考 充分 解並提 因應。 對應考 程，也需建立 作業程 並公 ，以利障礙者 心應考。
3.	 對 常 題，考 部應積 強化 的 定對於 考 ，也應提供 的 用 ，考 權益。
4.	 考 部 有 「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 權益 審議委員會」，保障 考 權益。但其中的身心障礙團體 表 有部分障別，是 能 及各 考 需求 或應就各障別成立委員會 考 部 議可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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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月 2

（ stin r e）

國法 學（ niversit  of aw），當時 為法 學 （College of aw）

2012  CA Civ 

是一 參 考 的 發 化 者，他在考 和考 商議調整 施， 考 時 、地點與 。同意為他 長 0 的作 時 （ 達到 本的期 ），並協助他 用 家 的其他考場， 通 負擔。
考 也 許 以 、 或使用 作 。 對他因 而 累等 題，同時提供 時 ，並確保考 不 過 2 時。
不過， 能通過考 。他 考 ，主有提供 的合理調整 施， 「同意他在 人 考的環境下完成考 」、「 長考 」等。
法 認為，考 提供的考 時 長、 在 地應考，以及 應的考場 等， 充分 成合理調整的整體施， 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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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	 考 的其中一 的，是讓考 在時 力下， 可能展能力和 ，這些特 是成為 的重要條件，因為工作 ，常要面對 力和時限。 考 「過 的」外時 ，就可能 驗 有的意義。這跟適當 長時 、讓考 發 能力應考的合理調整 ， 者有 的 別。
2.	 提出的 需求並不合理。以取 考為例，為了保整 考 過程的公 與公 、 作 的可能， 有進行 考的必要。
3.	 考 提供的考 時 、考場地點和 ， 者 為 ，考 經充分考 當 人的需求、落實合理調整的義務。

合理調整是 對身心障礙的「處境」 取有效 施、 ，也就是要理解 人因為身心 ，和 環境、人 度等交 作用之後，所 的 （ 行動不 、 以工作、權益 、與 等）。
例如，要求 主為使用 的員工提供可 的 ，是為了員工進出 時的 。但 公 的 本就是可 式的、適用所有員工， 使有員工使用 也不會 工作， 使用的障礙者，也 必會 需要調整 的障礙處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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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法 和 的不同，身心障礙 分、定義出不同 ，如我國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定義出 障礙、《特 教育法》定義出 1 障礙。
因為合理調整非常重 別 ， 使是同樣的障礙 和 ，也可能面臨 不同的處境和需求，所以本指引 概念 分為。

常 、 部 、先 等 因 的行動， 上下 或 經、 、 等 能 限。許 人會使用 或其他 具行動，需要 意環境中的通行動線，有處 有 、 ，並 的通行 ， 利動與進出。

因 或 的 障礙， 可能是 或後 引發的。障因 程度不同，不一定完 明，也可能是 或能、不 等，或 （如出 ，與 ，但中 線 ）等 況。
對 障者，需要 意環境中的 、提供適當的 線或，並 以 障礙格式，如 、 文 、體 、點 等提供資

與 障礙者 通，需要 解對方的需求、提供 的 式，使用 、 、書 、 、助 具、 線 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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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障礙」指的是部分或完 的 ， 法或 不 ，需要透過 或 具
「 或 障礙」 理解和表達 等，部分障者因自 力 ， 發展，也可能使 說不 。

心 、情 、心理和 會 能 ，如思 調、 、焦 、自 、學 障礙、 等。通常需要 以理解的用 通，或提供 的 ，並提供 長的時 ，確認對方有如實 。

心 、 、 、 、 或重 障（如者）等。

身心障礙需要 人 況， 理解其 和需求，而非以障礙的 或 將 人能力 （例如， 障者不是 能或 表 ）。理解身心障礙的 樣 ，有助於定義 題、合理、有效的調整方案。

一 人所 的障礙， 是 動、交通運 上的 ，但障礙的 資 、 通和 施服務等 。其中，職場上的人際 通和資 取 理解障礙，常 團隊合作方式， 員工 職。
也有些障礙者可能因為 情 化、 作用或需要 回等 因， 以長期 定的 上下 ，而成為一 障礙的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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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會需要 的工時和 調整。

有時 ， 使 分在同 障礙中，所需要的合理調整可能也 不同，不同的需求也會 出不同的合理調整方式。
例如同樣是 障者，有人 、有人使用 ，有人 因為長期 有得到適當的 具、 法使用主 的 通方式而人際 、和同 合作 。

、 、 員工同樣使用 ，但因為 的部 與程度不同， 從 部以下 、 部 能和表達 限 自 部以下行動不 、對文書工作的不如 得 重 因為 程度 ， 可身 ，或 行 。

能障礙者和心理 會障礙 障礙者，在許 地方同時 分在「心 障礙」 。但在 公 ， 能障礙者 需要「 」的 程和 ，心理 會障礙的 強 常因為 情 化，而需要「 」的 與工時制度。

有些身心 能 於 ，有些會 式下 （如 力化），有些 於臨時 的障礙（如 期的 ），有些會 動 （如 或情 行為），有些 著時 過而 （如 始執行工作 礙，但 2、 月後 始因 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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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人際 ）。
也有許 障礙可 著時 而 善，特別是在得到有效的 後（如 具、 、心理 商、人際 或環境調整等） 或長期處於 定、友善、 的環境中，也常可 許 或能 化。

有些障礙處境可能 合 障礙，例如對資 理解有 、需要 通上的 具，同時也行動不 、使用 等，會需要一以上的合理調整。
有些不利的處境 自於承 的身分，和障礙所交 出的境。例如 障礙者，可能 障礙與 別的雙重 ，與 障礙者 比 到更 限制 障礙者，可能同時面臨 會對 的 象，以及不完善的 障礙 施。

許 障礙並非外表明 可 ，如 障礙或 障者，法 有些障礙 使明 可 （如使用 或 具），也不一定會 就業或學 能力。 需要 樣的調整，是需要透過 友善的 通，向當 人 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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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技與醫療發展， 具能有效 障礙造成的 境，但在 能和表 上，有時不一定能達到 100  的提 。

障者 了助 ，但因為助效 有限， 是會 到其他環境 、以分 ，或 人同時發 時，不。
有時 得到， 不一定 得 ，或 得 但不一定 得 。所以 了 具，他也需要一 調整職務內 ，例如話的工作和其他同 的工作調 。

因為障礙處境和需求的 別， 是障礙的 、就業 學能力的 ，或合理調整的效 ，都一定要先 使用者（身心障礙者）的意 或 ， 自行 ，或從外表 ，有時 需要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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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 、 的員工 強有時需要中 工作，進 適心的 處 能障礙員工 透過 製化的 自動 機， 善了工作效率。這些特 需要或合理調整後的效 ，都需要 心觀 、友善 當人 會 。

此外，如 同一 障礙有 合理調整的方式，需要 重障礙者的 調整 。但如 這些 都「同等」有效，就可以 義務方 定如何調整。

行動不 的 ，因為 公 出 有 階，為了讓可以順利進 ，需要 或 機 解的 題。 考 後， 成本 的 。

國一 工 為 1 能障礙員工 製化引進自動 機和 ，成 能提 了 1 0 。他在訪時強調 「 助不會從 上 下 。我們 和， 勞動部和專家，以及 場工作者。要合理調整時，一定需要先 場使用者和身心障礙者的意 ，這樣 能和他們一 融 的工作。」

同身心障礙員工 學員 考 進 工作 場、職訓 或考場，跟著他們 經 一 整 程，常是 有效、 理解障礙處境和需求的方式。 也能邀請所有利 人（ 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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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人員、協作同 等）一 進行。

技 用 障 ，在就職 ，主 跟著實際 了一 工作動線， 第一 意到 的度 、 長線也 有 地。不 對 障者 說、 ，其實對一 員工 說也 有 ， 此機會 意到 的 和 長線可以如何 定與調整。

CRPD 明 確 指 出， 身 心 障 礙 者 應要 有 機 會 能 積 參 與 所 有「 和自 身 有 」 的 和 方 案 過程（ othing abo t s witho t s）。也因此， 何與身心障礙者有 的調整方案 或 過程，都應 或 他們的意 ，從一 始就鼓勵他們自行提出適合的 法。

合作 鼓勵 障礙員工共同 ，自行 定 的上 時 、 協調出能 此 的工作機制，並 他們自 、提出需要的協助（如人力和心理 ），使 員工都能 順利、 定就業、。

了工作期 和業務本身， 需要確認身心障礙員工 學員考 的交通方式，以及定期就醫、 等為了 有 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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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而在 常或下 時得 的 療或訓練。這些因障礙而 的務， 與工作或 程本身 ，其實常 工作和學效能。

者 （化 ）常需要定期就醫，或中 工作、自行 進行 透析， 長達 4  分 障礙者 （化 ） 因為 情 化或需要回 ，經常 以時出門，交通、通 對他 說 得非常 ，或需要有人 同。

長期 用 自 員工的 友 技， 時會觀 自 員工的工作效率、 行為 題。因此觀到一 的員工，會在 上 4  點 服、上 。 友和員工及其家人共同程後，協調員工 家務時 到 上下 後  點進行，上  點 。調整作 後，有效 善了員工 上的 況。

就 一 員工從 進職場到 業務也需要時 ，許 障礙處境和能力 化都需要 心觀 ，許 調整更需要 行一段時後， 能 是 有效。
合理調整因此經常在就職 1、2 月後 會提出，並可能需要過 到 能確認有效。因此，定期的觀 、 、 ，以及適時的 調整是必要的。
有些身心障礙者能在就職 ，或職訓 程、技能檢定 始 ，就明確提出自 需要的調整，並 調整可以如何進行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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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哪 找 具 助。
但 使如此，在進 不同的工作 訓練環境後，或 的人際 後， 是有可能讓障礙處境和需求 化， 是需要定期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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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權提出合理調整的身心障礙者，以下 為「權利方」 有義務對 進行合理調整的人， 職訓 技檢主 和職場 主等，以下 為「義務方」。
合理調整的整 實施過程，可分為 階段。在不同的階段，權利方和義務方都有各自需要 力的步 ， 雙方需要 可能友善 、通 ，以下整理 階段表格，本 2 1 2、2 1 會 對各步有更 的說明。

得 意的是，在進 第一階段「定義 題」時，要 的是 權利方 出的 ，或雙方經觀 、 後確認的 ，而非義務方自行 、主觀認定的 。

步表達 、提出合理調整需求與建議方法，並要求立回應。
步 2善用各 資 與資（如職 專業的協助），共同調整方法。

步用合理調整施、回 與 。

步和當 人對話， 。

步主動 求 資 與資 。

步執行合理調整，讓其他人（如會 的同 ）了解 況。

步 2重 、蒐集必要資 。

步 4先提供 時 的 施。

步定期 與 調整後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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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合理調整的權利方，在參 面 、就職後，或 考職訓 程、技能檢定的 一階段時， 要面臨障礙，都有權透過 或書面提出合理調整需求。在合理調整的 中，也 鼓勵當 人能主動提出需求，為自 取應有的權利。
如 權利方過 提出請求，但 或 ，而後 況 、認為需要 提出或 時，過 的 請 也不應 礙後的請求。

身心障礙者有時 以 別或表達自的需求，也不一定會 說出「我要 請合理調整」，而是會先自 因為障礙而 的 。
此時，義務方 能具 一定的度，理解到權利方可能 在提出合理調整需求，就能 題、主動 障礙。

員工 對主 說 「我 在進行 療， 時上得有點 。」主 和 後發 ， 需要調整工時 用 步的 進員工 明說 「我的和 公 的 不合。」主 後 確認 明需要一。



2

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合理調整指引

， 時 權利方可能 法說得這 明確，而是說 「不 服。」義務方需要 著 ，這些 和他們的障礙處境是 有 ，以 是 需要進行合理調整。

能障礙員工 （化 ）， 時負責工 的環境 。的特 是 題解 能力有限、 別人 解時會非常焦 。 提 職， 後發 其實是因為具 障，讓 必 更 時 能 完。
不 如何解 具 題，也不 如何 表達，常因為 情 不完 主 責， 累積後 定職。主 發 後，為 了 的 具， 的定。

家人、 者、就服員 工會等第  方 表人或專業協助者，都可以在 重障礙者本人意 的情況下，成為障礙者與 主、考訓 之 通的重要 ，協助提 雙方應有的權利義務，或提供可用的資 資 。

CRPD 2 參 工會的 利 是 心障 者工作 件的重 段 工會應理 心障 者在工作 就 上所面對的不 和並和其 心障 動 益的團的 心障 就 或
在必要情況下，工會可以 表身心障礙勞工和 主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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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，要求 主在 定工作 時，必 合理調整機制，保障身心障礙勞工 取合理調整的權利。

身心障礙者說明自 的 況和所 到的 ，並提出自 認為需要的調整、建議可以 善的方法。提出後，權利方有權要求義務方「 時」回應，並 在 階段、施行合理調整之 ，先提出 時 的調整 施。

在許 國家中，都 度重 義務方「 時回應」的義務，特別是要求 主在 到、 身心障礙員工的合理調整請求後，應 「立 」進行 步 。

必要時，權利方可以提出 明，並查 資 、了解自可 請或運用的資 ， 後和 主 ，並 有權在整過程中，充分參與、表達意 。

得合理調整 施後，需要 用、觀 先 到的 是有效解 。 有 ，可以 和義務方 ，或 請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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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的 ，有可能 自不同的 因。例如，員工說他使用時有 ， 因可能 自 力障礙，或學 障礙等 是力障礙， 可能是因為 不 或 法分 等。不同的 因會需要不同的調整方式，所以需要先和當 人友善對話、的 題。

如 權利方的障礙特 不明 （不從外表觀 到），或是所提出的請求和自身障礙處境 有明聯時（如 使用者 要求機，不 者的 聯），義務方可以要求提供 明，但所有文件都需要保 、 重對方的。

如 雙方對合理調整都不 ，可以查找 資 、聯 可的 或對象，共同 適合的調整方式，這就是重要的「需求 」階段。
例如，如何 造考訓場地的 施 如何調整職務內 ，或人力 或者，是 可調整公 制度，如提供 或地 公等
如 要解 同一 有 方式，應 要以當 人的為主， 先 權利方期 的調整方式，以此 自 是 能負擔。



合理調整 調整

當整 請求 在 階段時，義務方必 先 出「 時 」的調整，以立 、有效的 員工當下 到的 。

有時， 主為員工施行的合理調整，例如 許障礙員工「上 」，對於職場其他同 而 ，如 不 因，可能會認為不公 ，造成 理上的 。
主需要提 在保 障礙員工 的情況下，讓職場中所有可能 的同 ，了解合理調整的必要 、重 公 落實 等的 心，並說明可能的 ，以及如何因應。

許障礙員工 的 人助理一 上 ，以協助在 公 的 人所需。但其他同 不 公 為了一 人、也不 如何和這 人 處，得「為 可以 一 助理」。
在定期的員工訓練時， 明公 和 心，表達各 障礙員工的方式，其中就 必要的 同人員，並說明 處的方式，讓所有人充分了解這是一必要的合理調整 施。

義務方應 要主動 心合理調整的施行 況，如 身心障礙員工的障礙與 有得到 解，需要主動 並 善調整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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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的合理調整指 中，建議義務方在進行 步時，都能將過程 下 （ 使 始雙方可能是以非 式的方式在 通），以確保程 能在 後 第 者， 到 議時也能出 明。

CRPD 第 22 條和聯合國身心障礙委員會第 一 意 ，明 應 重身心障礙者的 人 ， 於 人身心 、醫療等 。
CRPD 也強調， 主有保 的義務  身心障礙員工 經向自， 主也必 先 得 員工的同意， 可以 其他的主 或同 。
也因此，在合理調整中，身心障礙者需要說明因為障礙而造成的工作 ，但不需要 障礙身分或 ，就有提出合理調整的權利。也就是說， 他們有 有 發的身心障礙 明，或醫療 所立的 書，都 有義務主動 或提供。
如 是得先 人 ，當 人 可能因為擔心 化或 到 而 、不 意提出合理調整。義務方更不得要求「和合理調整 」的 明。

障員工 明請求之 職 的 協助向 主說明，自 「 不 上的 ，需要一 機」，因此不必出具醫療 、 自 是「 能身心障礙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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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也可以要求員工說明工作中的 ， 員工認為哪些 法可以 或 這些 主也可以 題，請了解員工況的專業人員提供建議。例如 醫 以員工 的 況，是可以透過哪些方法，讓他能 工作
CRPD 也提 ，如 一 文件就能 明所需要的調整，應 要求更 重 、 的 明。權利方可提供的 明 但不限於身心障礙 明或 書，也可 專業人員 立需求 明，或提供合理調整的 例，以此保 人醫療 。
例如，可以 心理 提供 明，表 當 人「需要 工時調整」，但不必 當 人的心理 為何 或也可 障礙者提出之 在其他考 中，「 經使用過」的合理調整 明（例如，在其他考 中請過 具的 明），而不必 。

合理調整的方式分為 4 ， 調整 施 、調整職務 考訓內 、 提供人力 和 善制度 。
這也 ，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「障礙處境」， 必 自於人的身心 能 限或 ，也不是 障礙 明或 書 定，而是 自於「環境和 會」。許 時 ， 要調整外在環境或提供應的 ，讓身心障礙者得到 等的機會參與考訓或就業，他們就可以發 實力。
以下說明 4 合理調整方式。因為 CRPD 的合理調整 其重 就業上的職場 和共融，以下許 例與說明， 可提供就業服務人員和 參考 職業訓練和技能檢定人員 可參考其中概念，需進一步說明，可 本指引第 1 和 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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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是 需要調整，可從 動上和業務上 觀 。「 動」指的是確保動線和出 順 ，例如 障礙 可及 、 環境障礙、調整 公 ，或 應 等。
「業務」上 通常是透過 具，讓業務執行更順利，或讓資 達更 確。例如提供 式 公 、 機、 助用 程式，或調整作業 程、引進自動化 、用 等。

施 的調整方向，因此 但不限於 障礙 可及施、 有的工作環境，或 對 人 況提供 助 施等。

得 意的是，身心障礙員工可能因為不適合的 ，而 長時 不 服的 ，身體 情 、累積許 不 也有人因為出 不方 （ 使 是 門的一 階或 的 ），而下意 的 與人往， 工作 。
例如， 資 出 對更能 出 ，但因為從 到 的通 障礙、不方 動，使用的員工會因此 使用 機。
也因此，在 國經驗中，發 是 善工作場合中的出 動線，經常就能提 身心障礙員工的 立 與自 、善同 的合作 ，進一步 成友善的工作文化（員工 更 意一 ），有利於 所有員工共同發 團隊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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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礙 可及 的 施 ，不 是讓特定的身心障礙者使用。 著員工 學員 考 年 或 ， 所有人都能在不同的情境下 。
這 、 、 障礙 、 障礙 所（ 式、 、 地 、 、 應式 等），或等，以提供身心障礙者 動的 利 和 。
如 有人使用 ，也必 同時考 、方 的門（例如 應 在下方的自動門，因為 使用者的下 身會先 門），或 面等，並 門 （對重度障礙者而，1 公分的門 都是 ）或 障礙 。

以就業環境 說， 主需要提供合理調整 「工作上的 礙」，這理 上不 工作環境以外的 。例如， 主不一定得提供 障礙 或通 往 的交通。
但是，如 使用 的員工常因為 有 障礙 ，而必 更 時 通 ， 主就必 提供 應的調整。例如在 時， 許他的出 時 後等。

因為障礙 ， 上不同職務內 、環境與人際 ，會 各 不同的需求，因此 使工作場所 合 障礙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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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， 是需要 人的障礙處境，進一步調整職場環境。（ 於 障礙 可及 與合理調整的 別，請 本指引 1）
例如，為 以長時 同 的員工，提供 動式 公 ，以 體力負 或為 的員工提供 的作業， 部負擔。身體的負 ，往往也能讓心情和工作定。
或者，為需要定期中 工作、自行進行 透析 的員工，一 、 調、環境整 （ 與可能造成）的 場所 。這些 別化的需求，都需要和員工確認後 調整。
有時，為了 進員工 此之 的 動、 確 達資 ，或考 職場的 ，也會需要 助 施，如 、、 等 或是 公 的 ， 需要 協作的同 分在同一 域內，並為使用 的員工 自動門、提供 ，以方 出 。
如此一 ，不 保障身心障礙員工的權利，也能讓團隊合作順利許 、提 業務的效能。

職務上會需要調整，常可能是因為身心 以執行業務，或因 動和醫療所需而 。例如因為體力不 而需要 工時、因行動 而需要從外 成 內工作，或因為 動 而需要 家 公、因為 和回 而需要調整會議時 等。
職務內 的調整方向， 調整工時、工作 定或 程，或是重職務分工與內 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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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心 調整工時（ 調整上 時 或 工時等），不 對身心障礙者，也是 在 情後 及的思 。
例如，許 障礙者 在服 後 勞的 作用，或經常需要回 ， 以 時、 的上 。 主可協調將上下 時為 ，或 更 可能的 （例如 家 公）。

工作地點、會議進行方式、考方法等，工作場合有各 各樣的 定。許 定其實 要動，就可以讓身心障礙者如期完成 務。例如 許行動不 的 體障礙者 家上 、 工作，或找其他交通協助等。

有 學 障礙的 （化 ）在 情和解 題時， 到 。主 因此 許他 書面 為用方式 會議內 ，並 定時的工作檢 表，協助 專案進度。

公 的「 作業 程」（ P），常 是經驗累積下 的公約 ，不 表適合 一 員工，也不 表長 適用。可因應 別 況 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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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障礙員工 （化 ） 法一 執行 務，也不 從 順 始 。公 於是 工作內 和步解成 的 ， 說明， 後一一教學。不 協助 理解，也 他的工作 力。

長需要 障員工 邀請 到 方 專為服務，因此在文件上 有 R Code 的地方 點 ，讓 在服務 可以 立作業、為 指出 R Code 的處，順利引 並取得 。

身心障礙員工 法 立執行 部的職務內 ，可以和其他同共同 、重 分工， 家一 達到 務。

障者 因為 話 ，和 協調後， 需要話的工作交 其他同 ， 分擔同 們的書、資 整等工作。

如 所有的合理調整提案都 法讓身心障礙員工達到 本職的 心職能（ 職 必 的基本能力）， 主可以協助員工重 、 外 找其他能達到 心職能的職務，並提供 應的職務訓練。

障者 （化 ） 業務時，經常需要 或 方向、也 法使用地 ， 點發 。 和協調後， 將他的工作 為內 。



合理調整 調整

4

職務調整是在 重身心障礙者意 的情況下，所展 的、必要的合理調整，而不是 主為了 施行合理調整的段，而 意將身心障礙者調 職。
國的《身心障礙者 法》就明定， 主在 有當理 的情況下，不可以用身心障礙為理 ， 身心障礙者的意 ，將其 到其他職務。

人力 專業人力、 同人力和同 （自 者），同在同一 場所工作的同 ，或同一 程的同學等。

專業協助者 人助理、 力協助員、 員、 員、員、 員等。 主可以向 請 服務，或有些障礙者 經有長期 合的專業協助者， 主可為他聯 請，並向其他員工說明人力協助的必要。

行動不 的員工可能需要交通 同人員，或 障礙者可能需要同 或家人 同上 ， 主可在 後 許他們出 工作場所，並向其他員工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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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也可 同學 同 。但 身心障礙者需要的協助是經常 的、長 需要專業的， 是要其他人臨時， 可能會引 不 ，也讓身心障礙者不敢 。
同 需要經過 ，並讓身心障礙者和同學 同 都明確，有 可以在哪些時 提供 樣的協助 或在 人員時 明確 求職者，工作內 有部分需要協助身心障礙同 。

不 許進 公 、障礙者因為 和回 而請 經常 、 障者 上常 法 時上  這些 與障礙，常需要 更制度 就可以解 。例如 場所 定、提供線上方式或 的 制度等。
所有 的制度和階段， 資 如何讓 一 障礙者都能順利 ，以及面 的地點、 和 驗、 訓的方式、 的考或 的工作 等，都可 別情況和障礙處境 調整。

確定面 期後，身心障礙求職者 臨時必就醫，於是和負責面 的人 主 。人 部在確認實際 況後，更 了面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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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PD 強調，職業訓練中的合理調整，是為了確保身心障礙者和所有人一樣， 有同等的參與和學 機會，並 他們在訓練過程中的門 ，是身心障礙學員 法本應 有的權益。
我國程 ，身心障礙者透過不同 參 職業訓練時，職業 可協助進行「 訓 」，職訓 和 員會了解學員的障礙處境， 訓後能提供哪些協助，並 學員是 在訓當 就有立 的需求。

訓後約 2 內， 員會透過 期的觀 ，進一步和身心障礙學員 談，更 認 他們的 ，並確認是 需要在 訓期 ，對 程內 、 式、環境，或 訓後的 進行調整。
要 意的是， 合理調整鼓勵身心障礙者表達自身 與 ，但是 要 自身障礙 與 ，並不是參與 程的必要條件，而是學員自 的 。

本指引 的在提供我國勞動部門職業訓練專業人員的合理調整建議，但 CRPD 第 2 條所指的職業訓練合理調整，其實 所有 對身心障礙者、為 進職業發展而進行的 訓。例如 主提供員工的「在職訓練」、參與建教合作時為學 提供的職業教育訓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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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PD 也指出，國家（各國 ）有義務在 的立法與 中，明確提及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例如要求職業訓練 必 確保 程環境、 、教 到 障礙與 別化調整 也需要 訓職業訓練 了解身心障礙權利，並提供施行合理調整的經 。

在 ，職業訓練合理調整的責 （義務方）是各職訓 程的 ，這和我國 職業重建負責人、職訓 、 員進行 、 資 的 法不同。
要求職訓 ，應 造 心的 與環境、鼓勵身心障礙學員分 他們的 或 ，也需要 各請合理調整的資 。此外，職訓 也有義務合理調整的程 和 。這 但不限於

當學員向職訓 要求合理調整後，職訓 必 和學員 其身心 況在學 上的 ，並了解合理調整的需求，必要時可請學員提供 明，或 專業人員（如了解障礙處境的醫 、心理 ，或和 程 的業人員、教育人員等）。
職訓 和 也需要思考 件 ，以 程是 適合 學員。

程必 的 心能力是這 心能力的 的是學 成效的 指 和必要 明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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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如 取得職業資格，其「職 」必 具 的能力是此「職 」如 需進一步考取 ，是 有必 具的能力條件

在 過後，職訓 會立 展 合理調整。 程期也會不 和學員或專業人員 ，確認合理調整是 有效，以 善、為學員 學 過程中的 。
職訓 也會積 了解學員在 中（而不 在 程中）面對的各 ，協助 或 礙，因為這些都可能 到學 。例如協助身障學員 請 人助理服務，讓學員 上能順利完成 人 、出門上 。

如 經考 了所有可能的調整，但 程 是不適合學員，職訓 會和學員面對面 ，協助學員在「有充分的資 和 」下，自主 定是 要 程。職訓 也會提供學員 建議，如推 其他 程，或提供其他的職 等。

職業訓練 程 ，其中 不 有的實務訓練，職訓 需要人的障礙處境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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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學員 在需要用到 式 重機的工 進行職訓程，因為 不到 重機 作 而 法 認 ，因此 請在 場 明 的 ，和 動式的 。

在我國的職訓中，會出 學員 經進 職訓 ，但所使用的具效能不 ，或因行 程 而 等不到。此時，職訓 或 人員也可以先調整環境或 。

的 力不 、 不 書，但 請的 具 到，於是先 他 到 一點的 ，並調 一點。 後 需要在工 進行實務 作， 也為他提供 。

障學員 都有 助 ，但 的況比 ， 因此 在 的上 。

有些人面臨的障礙不 從外觀 （ 障礙），或為了確保人 ，可能需要 長時 的觀 ，以及 調的調整。

障者 因為 情或服 ，身心 不定，向 人說明。 員和職訓 先透過 的分 動，讓同學 此，並 下邀請 學員擔 部，讓 部 的 況（但不情），不著 的從 協助。
了上 期 的鼓勵和 ， 時也 得積 的。例如 員邀請他和其他學員中 一 ，協助他和其他人建立 ， 對人 的 ，並 可能 ，也為他 心理 商等外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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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職業訓練合理調整指 ，職訓 能提供的合理調整 但不限於

在上 以 障礙 可及 式，提供學員 的資 。 上 方式（如場地資 或線上 ）、參與 程必 的能力（如 、 或體 力等），並說明 如 取得 程的職業資格或需要考 ，所需要的必 能力是 。
此外，也需要 身心障礙學員有提出合理調整的權利， 如何 請合理調整、需要 人障礙的方式和建議，以及提供 等。

在訓練 程 始 ，就提供身心障礙學員上 教 、文件和 義，讓學員先了解內 。必要時，可 如何教 調整為適合的使用 式（例如提供「點 教 」、「 本教 」等）。
教 要 可能讓「所有學員」（ 是 有身心障礙）都能一 使用，也就是「通用 」（ niversal Design）的概念。例如 同樣的內 為不同格式，讓 障者或學 障礙者也能以 、 的方式 。

職訓 可以調整上 環境，如 障礙 可及 的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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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等，或提供「 具」或「人力協助」，具、 員，或為 使用者提供特製的 等。
有些 務，也可以因應學員 別 況 調整，確保 一 學員都能 。例如 書面作業 成以，或以作 取 等。 可因應學員 況 長或更上 時段。
要 教學過程是 適合學員、是 需要調整，可思考面向
學員在上 環境中是 能自 動、並進行 程所需的動作學員是 能在 程中長時學員在 程中的「 、說、 、 」方面，是 有特需求學員如何和 及其他同學 通、 法學員如何在 中保 專 、跟上進度、用 方法所學學員如何處理 中可能 的 力或

的職訓指 指出，職訓 有責 造友善的學環境，讓所有學員都能 到 ，並 在其中認與 重不同需求的人。
職訓 也應鼓勵身心障礙學員適合的學 方法， 他們「自立學 」的能力。 學員能在合理調整下自主學 ，不但可以 進心， 進 職場也將有所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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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可能在 職訓 程時 「 」。 是基於身心障礙等理 ， 成 。
一 可能出 的 況是，訓練 程的學員 確定有 具或人力需求，但在等 具 發的過程中，職訓 程就 了。

此時，職訓 必 思考 的應 方案， 可能和學員、解 他們的不 。並可參考 的 法，在訓期 始之 ，就提供充分的 程資 與 障礙 可及 教 ，以及 。

考 是為了確保 能 確 出 人能力和 ，以及考 要 的技能。 對考 的合理調整意義在於，為了讓身心障礙考 能在一 化的考 中，展 他們 實的能力，因此需要常 的考 環境，例如提供 許考 自 外的 具等。

在 CRPD 與國際 法中都強調，考 與檢定的主 會需要從 考時，就提供 利的資 和 方式（例如通過 障礙 檢 並取得認 的線上 ），讓考 可以主動表明需要的合理調整，也讓各學 、 的主 適合的考場，或 因應（例如協助 具、提 具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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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也需要讓考 能在（線上） 表上「 」需要的調整 ，例如需要 長 時 、使用 題、 於題上作 、 請提供書面應檢 等 同時也需要 有「其他」，例如需要使用 、自 具如 機、 、需要考人員等 。

CRPD 強調，身心障礙 明或醫療 常 及 人 ，必能 出合理調整的需求，應 強 身心障礙者提出明或 障礙身分。
例如， 使 書上 重度 ，也 法 表考 需要哪些調整 過 說，醫 可以 明 障考 需要使用 題，但不必 力的 為何。
CRPD 建議主 應 可能 化 明和 請 程、 善機制，並通 檢 所有 明的必要 ，思考所要求的 明是的和 考 調整請求 。

有些國家如 國和 ，都 經 定義出考 時的合理調整 ， 不同 的職訓 技檢，也都 有完善的因應機制。這些機制 請 程、需求確認，以及考 和主 方需 的 定等。

1.	在 考 中就 明 有身心障礙或其他可能考 的特 需求，可以自 「合理調整 請表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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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	在合理調整 請表上， 出 可能的「調整方式」，提供考 ，並 有「其他需求」的。
3.	確保考 提出的 請文件， 到 格保 。
4.	 到 請後，主 需「 時」回應考 。
5.	不可以在考 的考 中， 明考 過程有「合理調整」，以 可能的 解，或對身心障礙的 。

1.	 需要在考 「 0 」（因不同考 而 ）提出合理調整 請。
2.	了解考 身心障礙 況的專業人員（如醫 、心理等），需要在合理調整 請表上 、 基本聯資 或 考 專業人員 明和合理調整請表， 自到主 請。

1.	考 主 要求考 提出的 明，必 和考 「考的 」、所提出的「調整請求」 。
2.	 化 明。如 一 文件就 以 明考 確實有調整需求， 不需要 要求更 明。例如考 在學或 何其他考 中 過合理調整， 要能提出明，就不用 檢 其他 明。
3.	也可請專業人員如考 的特教 、心理 、醫



業 就業服務 合理調整

等，提出專業 ， 明考 「有調整的需求」（但不必 人 ）。專業人員也有權向考 主 方建議合理的調整方式。

同一 身心障礙者在考 中需要的合理調整，不一定 有一 同一具也不一定 有同 身心障礙者需要。
例如， 障者可能同時需要 請以 取 和 服務，並同時 長考 時 有些 障者觀 時， 使有 ， 需要面 助。
或者， 障者和學 障礙者可能都會需要文 體。 體可以 考 內 ，考 也能自 制 度，以充分理解考題。
有些身心障礙者 會要求使用 體、 或 、長線，或 於一 的 場等 有些 部不方 的 障者， 會需要 定 的 具、專用 或 ， 場人員會需要協助將 具在 上。 題 和 案 ，也是常 的合理調整需求。
有些考 可能 有自 的 同人員（如家人），或 合的專業人員（如 員），也有許 考 在 請時就 自 具，或哪些 具可以 哪 請。主 方可提 和考 確認，並同時考 達 考場的過程是 也需要協助。
在技能檢定方面，我國的國家考 法 合合理調整機制，「技 技能檢定作業及 場 」中也明定，身心障礙者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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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時，就向學、 理 請 長 時 中也提供 請表，讓需求者 的協助 。
其他考 中的合理調整， 行在考 部的《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 權益 法》中， 明定 障礙的考 ，可以 請或 通的 人員，擔 場及服務工作。
但其 的考 ，如 理的技 檢定等， 有 的進步 ， 需參考國際 法。

國際 如 國、 或 ，都會將考 需要的調整在「合理調整 請表」上，讓考 。 合、 、 、 等國經驗，分為以下 4 調整 ，但不限於

例如為 障者提供點 、文 體，或為需要在考 時 和 的考 提供 或提供 ，有助於考 理解考題中的 表等。
有些主 更明定，使用文 體、體技 的考 ，可同時 長考 時 ，並提供 立的考 。

例如為 障者提供 員、為 障者或學 障礙者提供 員（協助考 ，或將 案 到 案上）或 員（協助 考 內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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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主 也明定，需要「人力協助」的考 ，考時 可同時 長，並提供 立的考 。

在時 和 上，可為 學 障礙考 長考 時或提供考 人 或 立的考 ，以 考其他人分 意力，或在考 過程中需要使用 具或人力協助
或者，為 障者提供 障礙 可及 ，確保 可順利通行 為 障者提供 體或 、點 等為 障礙者提供 的 （協助考心情）。
有時 因應不同的 況，或考 驗的一 和公 ，而發展出不同的 方式。

國的職業能力 發 發展出各 的職 心理 驗，他們也 為 障者提供心理驗的 ， 發 不同的 員 對同一 和 的表達方式 必 同，可能會 驗的可 度。
在和 專家、 員、 障者 後，他們 後 定製作 ，並 可能保驗 文的意思， 面和 也 用障者 理解的方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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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 的考 （如 者） 或服用、考場人員為 障者提供場地 、說明的 等。
也有些技能檢定會 身心障礙者的需求，以「實作考」 一 ，或 許用不同的方式 ，例如將為 、 題、 通話等。

在 ， 一 法是，將考 在考 中可能 到的分 ，並 此 例可能的合理調整方式（以下部分 ，並非所有的調整方式）。

以專
以應對考力

以用文 表達意思

適當 分考 內 ，讓考分 完成。
在考 過程 時 。
提供考 人 ，或 立的考 。

長考 時 。
使用其他考 方法。例如將為使用 或話，或進行 驗。

長考 時 。
提供 查 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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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國內外案例中，身心障礙考 在考 過程中，特別是在「 」

以理解

運用 具或 化的例 ，協助考 表達意思。
使用其他考 方法。例如將為以 訪談、、 作 等。
用書面說明 充 資的不 。
適當 分考 內 ，讓考分 完成。
在考 過程中，需要時 。

考 內 的用 ，調整成、 、 話的 。
考 過程中如 有 指引，需要向考 一步一步指、重 說明。

人員在在一 協助「」所 到的指引，讓考能理解 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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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檢定時， 常因 請 具或人力協助，而引 公 的 。例如，有些 檢定會運用到 （例如用 別是 成 ）， 檢定過程中，當 審說明 以及檢 時，能用 或提 ，或 員，許 障者其實也可以順利完成檢定。
而，考 過程中 許 員、 員等人力協助進 考場，在國內外都常 為有作 之 、對其他考 不公 而 議，有些障者 會 主 或 。這 情況在職業訓練場合也常發 ，其實都 合理調整、 成明確的 。

CRPD 強調， 在程 上「對人都一樣」並不是 的 等。的 公 是「 程 上 的 障礙」，讓 人都能順利 。因為身心障礙者的能力，本 就必合 具 助 施一 考 。而對公 的 議，國際 其實有 的因應方式。

在 ，因為 許和考 一同進 考場的協助者（如員、 員等）， 「不 和達」，而是會 考 對題 的理解， 引 作 ，不 可能 考 公 ， 驗 也 法 確人能力。
於不同 的技職訓練 ，因此對於「人力協助」都 有 和限制。其中 但不限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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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	協助者在 0 內不得 協助同樣內 的考 ，能協助 2 。
2.	協助者必 實 或 達考題內 ，不可 外提供引 的 、解 或定義，也不可以 考 、建議或提供 人意 。
3.	如 考 在考 過程中有 題，必 向 場主考 提出。協助者不能主 提 ， 能協助 、 達考和主考 之 的對話。

於我國就業服務中的「職務 」服務， 主 能「提 」合理調整的 和應對方案，例如從 程 始或面 時就調整方式，將能提 身心障礙求職者的機會，不 能 主在我國身心障礙定 進用方面的責 ，也能 職場的 。
就職後， 能從 人 訓 始就提供 別化的在職訓練和發展，也有利於長期 用 員工 、意外或職 ，合理調整施更能將員工 在職場， 強員工的 度和向心力。
我國 也提供了各 施，例如「職務 」服務。如在 合比例 之下善用資 ，就能讓勞工 職場，主應 理 ，不得 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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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對於「職務 」這樣的 服務， 主有更強的義務要行合理調整。此外，請求合理調整的權利 在身心障礙員工身上，後 的協商 需要更有力的 。
例如，勞資會議是一 ，讓員工的需求能透過 與集體協商，共同提出。工會也應對身心障礙和合理調整有所認 ，以 成勞對話，協助有需求的員工進行勞動 約的 更。

）
CRPD 第 條「可及 障礙」、第 21 條「表達與意 之自 及 用資 權」。

CRPD 第  條「等及不 」、第 2  條「工作及就業權」。

我國身權法第條、第 條 身心障礙者職務實施方式及 助。



業 就業服務 合理調整

對潛在、 有的身心障礙「 體」（而非 考 特定障礙者的需求），的行動不者，如 、時 的 等。

理環境、交通工具、資 及通、公共 施與服務中的障礙，讓使用者不會因為 人的能力或 理限制，而 法使用。

重 「 別身心障礙者」的具體需求，強調 人化的調整。

身心障礙者別的、具體的需要，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的情況下，進行必要 適當的調整， 制度、環境、 、人力、職務內 等面。

身心障礙（ 但不限於取得身心障礙 明者）、中、 者與等 者，以及身心障礙自 作業者等。

透過 助、 、等 施，調整工作內 、環境、方法，或機具、 具等，協助求職者 員工工作障礙、 進工作效能、 就業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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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身權法第條、建 技建 施工編第10 （ 障礙施）明定，自 102年 ， 建、 建建 了部分，應 面 障礙化。 有建有的公共建之適用建表，要求障礙 施。

於職務，義務方更有責要積 善用各方資 、 行合理調整義務。 要， 負有 責（需 明請求不合理，或 明在外部資 後 法負擔）， 專業第 方 是有調整的義務。

職務 在我國身心障礙就業服務體 中 推動年，專業人員後可提供 善建議和 介資 ，但主 可自行 是要 用。

應在 與環境的 階段或程中，就融 障礙 ， 可能涵 及 化。

CRPD 強調「 障礙者自主提出合理調整」的權利，但義務方（如 主，或考 與訓練 程主 ）也可提出調整。

員工和 主雙方，以及身心障礙自作業者，都可以向地方 提出 請並善用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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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保障雙方權益， 主 能在「職 公 」就 分、定義出 職 的「 心職能」、「非 心職能」和「 分 」。當 ，這些職能也可能在 一 不同的情境中， 出 的與 分方式。
心職能是一 職 必 的基本能力，也是 求職者 員工的主要 。在 身心障礙者是 具 心職能、是 適時，必 合 具 助 施和合理調整 。 主也可以提供同一 職 的 員工所具 的基本能力，供 此參考。

身心障礙者在經過合理調整後，必 要能執行 職 的 心職能， 主可以 執行「 」合理調整，但必 明確說明 因，並 其他 方案。如 所有調整都 法讓 員工達到這 職 的 心職能， 主可以 行 其他能達到心職能的職務。
學 求教 的工作內 到， 年需 同學 出國參與 外交 。但經過 ，這 要求並不是教學 程的必要 ，而 有 學 會參 ， 方因此必這 要求 為「非 心職能」或「 分 」。

如 有人因為身心 況而 法 到 年 學 出國交，不能因此成為 方不 取、不提供合理調整的理 。

面 方式、提供合理的調整，是為了讓身心障礙者在應時，能和其他人一樣，擁有同等的 機會。從 程就始 友善與 障礙 可及 ，也能 求職者 後臨時提出調整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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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人員如就業服務員，可以向身心障礙求職者說明，有權提出哪些合理調整， 調整 人公 方式或面 地點等。但是 提出， 是要以當 人的意 為主。
求職者 要 合 方 出的 條件，就有權利參 面 。主如 因為求職者的身心障礙處境就 面 ， 成「就業 」，將 求職者的就業權。

主如 在 階段，就因為求職者的身心障礙而面 ，或 成其他 行為，身心障礙者有權 《 法》要求 ，但並 有「強制 用權」（ 法因為主 而要求強制 用）。

面 後，如 主 對 障礙者 經有積 的 用意 ，有 式到職，身心障礙者這時就可以 請合理調整
或者，也可以 我國 行的「職務 」服務，讓專業人員提 進 ，在 人到職 訓階段，就讓員工 公 有提供別化調整的 ，並說明 請 程，將有利於長期 。
專業人員也可以協助 主和身心障礙者 後可能需要的調整，並提供 。但 需要進一步 請調整的 助經 ，需要確認障礙者 式 用後， 能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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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調整常需要在工作一段時 ，例如 1、2 1、2 月後 ， 能 需求、 動調整。
或在 行法 下，有時 使 就業服務員 進 工作場所協助 月，員工 需要長期的 ，此時會需要進 （職業重建服務中的）「職場適應」服務，進一步 專業人員協助。

於工作過程中的 動機制和調整方式，可參考本指引第的合理調整 階段，以及 合理調整方式 也需要參考本指引第 1 2 ，了解障礙處境的 樣 ，以及如何 定適合的調整方式。
得 意的是， 障礙 ，都經常 到職場 和人際 所 。 使業務執行能力 礙，但因為和 人 通，常使身心障礙者因此焦 、 力 ，意 同 、 務， 工作表 。

有些人際 題也會 著時 過 而 （例如 2、 月後，工作 始 得 ，或有專案需要團隊 集協作時）， 主（義務方）需要定期 、 題、 動式調整。

國的合理調整 ， 及人員的訓練、 、 用、， 教育訓練、就職考 、面 、職務分 與教育、業務執行與 等， 一 過程都有 應的合理調整 施。例如 教育訓練 為 家 訓、提供 程、不同的障礙特 定人 考 制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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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 ，表面上的 並不是的 題本身，身心障礙者自 也不一定能 說明。但 題如 不，就不會發展出適合的調整方式，因此需要有人 同經 、觀 。有效的方式，就是 著身心障礙者 一 工作場所和動線，或 身體驗整 工作 程。

就業服務員協助 合 能障礙者 （化 ）到 工的 部門， 始上線 的過程並不順利，但之 在其他職場的工作表 都 不 。
就業服務員不確定 因，於是 自到 場觀 ，發 在 線工作時， 的 和 步調讓 焦。就業服務員於是和 的主 通， 調整職務的可能。

他也 意到， 的 ， 時都 所有員工在下 分擔處理。經過 方 通後，主 調整了 的職務內 ， 為負責 理 和公用 。
在就業服務員的協助下， 的 況逐 定，和主的 ，同 也逐 認 並理解 的 況。 到題時， 也 學會可以 表達，和人 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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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執行業務的時段和內 ，有時因為身心障礙而 的 動、就醫、 或 ，也會 工作表 。 障礙者的 助 施（如 具需要的 、協助人力需要的出 許可等），也都需要一 考 。

公 取一 障者 （化 ），因此向專業人員 員工就職 的 。專業人員於是分別和主及 通、蒐集雙方意 。
說，他需要讓 有 的時 和 ，於是他們 公 有 有適合 上 所的地方、會不會 他人，或必 和哪 協調 上 所的時段 及 的工作時 ，是 需要和其他同 協調
時段 這些 後 都順利取得共 。

出於對身心障礙處境與經驗上的 ， 主對於 障礙員工常 到不 。專業協助者（如就業服務員）可以在 訪時，說明求職者的特 和能力。許 障礙者在經過合理調整後，因為 經適應了特別為他調整的職場環境，也能因此比其他員工更 定 。

友 技 用了許 自 員工，在適當協助及引 下，將身障者的 為助力， 別專長與特 分 適合的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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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在 工作中，有一 檢 工作，需要逐一比對上 ，過程 ， 非常適合 專 力、重 的自 員工。 的工作對他們 說得 ，並 檢驗 度比一 資 工程了 0 。

合理調整是身心障礙求職者 員工應有的權利，實務上許主 是因為不 如何調整而 度 。 許 主並不我國 有提供 的 助。第 方專業人員應適時提 ，哪 可 請 、 具、 助或 資 。

就業上的合理調整， 常發 的 議是勞 雙方對於調整是 「合理」、是 「造成過度負擔」的認定不同。 使雙方都有調整意 ，當 外在環境時，也常出 責 的 題。

身障員工需要 障礙 所，但他的公 在商， 主 有意 ， 必 跟 所有權人 通，因為障礙者必 動到其他 使用 所，也必 取得其他公 同意。
主和就業服務員 我國身權法提 理者，本應保障身心障礙者自 使用公共 的權利 也 自訪其他 公 的 主 ，確認需要使用 所的員工有 1 ，不會造成 ，而順利協調使用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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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實務上常 的 議， 因為合理調整而 其他人的工作環境（如 使用者需要 的 ，使 同 的），或其他人因為職務內 動（如同 必 障員工話）而引發不 ， 主也面臨 理上的 。
不過，確保同 之 友善 重、 職場 ，是 主（有 有 身心障礙員工）本應承擔的義務。更進一步說，同 之 的 ，也 有更 的主 身而出、 公取有效的行動， 能 更進一步的 或 。
合理調整非常鼓勵 、友善的 協商， 主和身心障礙求職者 員工 的 法達成共 ，就業服務員等專業第方可以介 協調，並參考 法 或案例，提 雙方應有的權利義務，或參考國際 的 法。

在 國， 「工作合理調整 」（ ob Accommodation etwor ， A ）調查，有 的 主表 ，所的合理調整請求其實並不需要負擔 何 用， 有中 。 A 也鼓勵企業能提 ，以各部門 都要自行 成本，造成 或 。
國家人權委員會提供的 主合理調整指 ， 建議各企業 了制定適合自 的合理調整 ，也強調要明定出公 不同的 和 （如 主、人資、主 、員工等）在合理調整中的責 。

其中， 主的責 ，必 讓 體員工了解合理調整是一 「公 」，並 要讓員工參與 。同時也提 主， 時 善 以下 責 ，將可 、有效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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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	制定合理調整 ， 定 的程 。 因合理調整而發 議或 時， 式或非 式的 ，以及其他適用的外部 機制。
2.	確保所有員工都 明 自身權利，並 理解 資。例如在員工 或公共 域 ，並 在員工訓練時說明。
3.	向所有員工分 公 過往的合理調整經驗，展 公的 心和 度。
4.	定期（例如 年或 年）檢 合理調整 和程，並邀請所有員工參與 。
5.	當公 為特定員工施行合理調整而可能 其他同時，必 調整 因和可能的 ，以及因應方式。
6.	 對公 當 的 、 和工作方法，或例如在發動、整 公 環境時，都應主動檢 ，是 可能在 意 對員工（ 是 為身心障礙者）造成，並適時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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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」是落實合理調整的重要承擔者，也有義務 進權利意 的及。因此在身心障礙合理調整的權利方和義務方之 ，經常會出第 方的專業協助者 協調者，例如公部門職業重建人員、職訓、就業服務中的就業服務員，或工會、身心障礙服務團體等。
在本指引中，因為職業訓練與技能檢定主 本身就是「有責進行合理調整」的義務方， 以下許 概念也能提供參考，但主要 是以「就業服務」中，需要面對身心障礙者和 主的專業人員（如 就業服務員）為主。
以下說明主 機 和專業人員在其中 期 的 務，其中但不限於

有時身心障礙者和 主會因為 通 、不了解雙方權利義務、不有哪些資 或解方，而不敢提出要求或 合理調整。或許障礙者因為不 同 或主 ，也 敢 請 人 具， 對工時、工作方法或 程的調整， 使有需求，也 請。
專業第 方協助者的觀 （ 題、需求）與介 （協助 通、 資）因此非常 。
此外，合理調整的成 經常取 於過程中的 與 ，專業人員 能協助雙方 此的認 和期 ，將能有效提通效能，也 向 議處理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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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國、 、 等不同的 中，也有當於我國「就業服務員」的 。例如 國的「就業服務專業人員」（ m lo ment ervice Professional），經常也 為「工作教練」（ ob coach）
在 ，也有「障礙者就業服務提供者」（Disabilit  m lo ment ervices Provider）， 非也有所 的「障礙協調員」（Disabilit  Coordinator）。這些專業並不 為了身心障礙者而 在，而是為了確保 員工是 主，都能 得必要的協助。

專業人員需要提 合理調整的 能， 理解 CRPD 的 心 ，學 分 障礙 可及 、職務 、合理調整等概念（參考本指引 1），並 權利義務、責 、 程機制和法 等。
專業人員 需要 可能認 身心障礙處境和需求。例如， 一人需要的調整可能不 一 ，或同 的障礙者不一定需要 同的調整， 如此 樣 的情境
在 常工作中，也需要 集 資 （例如 的 具資 、可 的合作 等）。 因為合理調整 重 別化的調整，以因應 人不同的 ，如 能累積 經驗成為自 工作的參考， 有幫助。

而，一 人 有時 這 ， 能建立定期 、交的機制和專業人員的「共學 」，將能集 人 成為有效的成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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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機 應定期 教育訓練。 了概念式的 程，也應鼓勵一線人員交 實務 境、 的工作 ， 進資 的通，以提 資 的 度和成效。
主 機 也需要通 檢 職業訓練、技能檢定和就業服務中， 請合理調整的 程、 和 機制，以及所要求的 明（如身心障礙 明、醫療 介 等）是 的有其必要 ，以 工作者和身心障礙者的負擔和 力。

能提 整 機制的 利 ，例如 化審 、 時 、 善程，將有機會 提 合理調整的成案率。此外，主 機 也有義務 、要求、 承 落實合理調整。
例如，勞動主 機 有 進身心障礙就業的義務，有責 、承 ， 的委 或其他職訓 理 。當職訓人員 身心障礙學員 請 具或心理 商等服務， 到 時，勞動主 機 也應協助 外部資 或其他 方案， 讓同仁。

許 時 ，專業人員自 和身心障礙者之 的 通都 ， 可能因為 而 得 、 得 。
而， 通 有時是因為 適當的 通方式或 助，或因為不了解障礙處境而 會（例如用 象 ，或不了解障礙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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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交通或 作 等其他 面的 ）。

障者 時常因為 不 、 有 ，在助之下 「 通」。和他聯 的技能檢定人員因為 以對話，因此常 ， 回應他的合理調整需求。後 用 談和通 體對話 通就 得順利許 。

和身心障礙者 通時，可以 友善的度，先 對方 常 用 方式對話（如 、 談、 ，或需要一以上的 助），並提 需要其他「 通上的調整」（如 、重說明等）， 對方提出。
其他要 意的往 ， 但不限於下面 10 提 （以下整理自「談權說礙」 專）
1  以 常心對 、 重身心障礙者，先友善 是 需要協助、如何協助， 對方各方面都 、 有能力。
2  使用對方 的方式或 ，而不是用對方的 或（如 對方「 」，或「 不 的人」）。

 具就 身心障礙者「身體的一部分」，是 人的 。 人需要 意 、 動，可能造成對方 或 。
4  和 障者對話時，需要先表明自 的身分，並在 時出。 通過程中，可以 場 、情境、方 與 對 ，並提 環境中哪 有障礙 。

 引 障者行動時，可以用 障者的 ，使其可引 者的 ， 推 障者。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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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障者需要 員從 協助， 通時要面對面 著 障者說話，而不是和 員交談。
 和 障者 通時，如 發 對方不 理解自 說的話，可以，或 成 話、 的用 重 表達。也可以請對方重一 ，確保雙方的理解一 。
 面對心理 會障礙 者，不必 著 定他們的 （例如 他們的 或不 合 實的人 ）， 著先 並 重他們的 、 。
 面對不同的障礙處境，學 對方的 經驗，而不 是當 的 因。

10 要在職場上 自 的障礙處境，並不是 的 。 著理解    並鼓勵身心障礙者 請合理調整，也承 自 會保障對方的     。

合理調整鼓勵身心障礙者（權利方）主動發動、表達 、 請調整。但實務上確實有許 障礙者擔心需要 障礙身分或 到別人而不敢，或不 可以提出。
專業人員需要提 障礙者所擁有的權利，提供 CRPD、身權法等資，協助說明 程、 請文件，並提 發 議時的 或、鼓勵障礙者和專業人員 。但 是 提出調整，以及是 要向其他人 這些 ， 是需要 重本人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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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PD 和許 國家 明確強調，不得 要求當人提出和調整 的 明（ 其是醫療 、和障礙有的 等），但國內 有明定 法 。
專業人員可以鼓勵障礙者適當 自身 況，以協助自和 主 義務方了解「調整的必要 」、 善也需要提 障礙者，說明自身 況可 工作過程中，指 不適合， 有 的 務。

面提到， 國、 、 等國，都有 我國就業服務員的 。這些專業 在面對身心障礙者時，的 務 但不限於

解 CRPD 和國內法 ，讓身心障礙求職者了解自 和主的權利義務 協助他們在面 過程中 得 助施，必要時 可以 同進 面 場。

 面對面的與身心障礙員工 通、了解需求。提供職務調整建議、 資 和其他協助（如 理 療、心理 商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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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障礙者 面 的 工作環境、 同進 職場，協助了解合理調整需求（ 主不得 ）。別需求 求 的「在職 訓」，確保 就職的障礙者能適應職務。提供 的 或定期服務，以 定身心障礙者的工作 。

在就業服務中，對於 成為職場 人，或工作經驗不 ，或因、意外而 職場一 的身心障礙者，專業人員可以透過 ，協助他們認 外 期 和 業 況（例如常 的工作 效指 ），或協助他們 各 人際 。

有 與情 的 （化 ），透過 合進公 工作。進 約 1 月後，經常 同 在 後在一 說他 話，或 主 特別 對他、 他的 。
就業服務員 他說明 公 的 況，讓他了解同 們因為共同負責 專案，一 專案本 就會 需要 的 情和會議，因此需要經常 會 就業服務員也和 資 ，共同 勞 保 用，讓他了解勞工的基本權益，和勞 保的自 概念。

月後， 也在 與 下， 學會意力、 過分 ，並 以適當的方式進 同 們的 、了解其他人在 。他也學會在有 時，以 和 的方式， 主 、 自 的 。



業

1

我國 有定 進用的 定（一定 的企業需要進用 應人 的身心障礙者），但許 主不 如何面對身心障礙員工， 為了合 定而以 象（例如 障者常 認為 能 、 能障礙者 能 等） 發職 。
這些職 通常 發展 ，並不是以企業 的需求找有能力 適合的人，常使得障礙者在實務上能 的職 為有限，也 主 度 。
其實我國 有許 身心障礙者進 等教育、學得專業技能，也出如 立委、 障 或 等 的就業案例。不 身心障礙者 要得到合理調整，就能在不同的領域發 所長， 透過調整過程中的協商，發展出 、 的工作樣 。
就業服務員可以透過經驗累積和 場觀 ，為身心障礙者 更的可能，也能在過程中和障礙者建立 。就業服務員也需要著了解身心障礙求職者過 的工作經驗、 人特 和就業 ，以為他們 發 的 。

一 就業服務員在 訪時分 「我會觀 各行各業需要的特 和能 ，或是就職後員工需要 哪些考驗。身障者不是 能 ， 要有意 、 得 ，我們就他 應 。 能力 不到，我們也會和他一 工作 、 定 進式的 。」

何專業人員都 法 24 時提供協助， 主或同 也 以 時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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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家人 法時時 。而在許 國內外身心障礙 體與案例中都 明 可 ， 同 是 一 障礙處境都需要，也 為有效的方法。
專業人員可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建立自 的交 ，或鼓勵 主、企業員工 方案。這不但能讓身心障礙員工們透過交 得充 的資 （例如 具或 助 ），也可以分 此 上的， 情 上的 。

出一部分的 利資 ，鼓勵、 助身心障礙員工 運動 團，並 力 程和 交 動。員工因此認 了不同職務部門和 的同 ，善了公 的團隊合作 和效能。

有些公 會同時 身心障礙者，一 進 職場成立 。
員工可以 利的用自 用的 通方式（如 障者 內部可自行順通），共同 、合力 取合理調整，集思 益自行 定有效的工時與制度、 善 程或合作機制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能 行的法 限制（如 月的 期限），讓身心障礙者在專業協助 場後， 能 得 的 。這 可能 過一年 年，但不一定需要 集，也許是 的 、 月的 團 動或 等。
在國內外經驗中，都是身心障礙員工得以 的其中一，是負擔不 、效 的 方式，許 人也可以因此交到 的朋友，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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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服務員 （化 ）為自 所服務的不同職場、不同障礙 但同一 的身心障礙者，建立了和線上 團，鼓勵他們交 工作經驗、定時 書會或 、 等 動 建立了學長 機制，協助 進成員 解 常工作情 。
始， 需要時時在 中發 話題、發 動、資 ， 協調 會。 年後， 成員 出情， 始會自發 、出 ，引 的成員分。 可以 度，從協助的 為觀 動。

專業人員可以解 人權公約、國內法 調查案例，以提 義務方（ 主）合理調整的必要 ，協助 主認 程 和義務，同時保員工 。
在就業服務中，專業人員也可以說服 主，有 的 指出，提 職場的 和共融 ，能提 企業積效和 力、回應動的勞動 場
積 會對身心障礙者的 、提 職場的友善與 ，也能落實 企業 發重 的企業 指 的 （ 會），善 會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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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 員工常因為各 力而不敢提出調整， 會 更的 與 ，並 力和團隊效能。

合 、 、 、 的經驗，同樣鼓勵專業協助者向主 義務方說明合理調整的 法 和施行方式，使其了解合理調整能如何為職場 面 ，並鼓勵 主積 造友善環境、提供 訓和 動，同時學 認 、理解障礙處境。
許 國家也有更完善的協助 程，其中 但不限於

在 ，專業人員會鼓勵 主在 時就 說明職務內 、工作時 、體力要求等，以及 職務需要的 心職能，例如需要 話、需要哪 能力和人際 動能力等。
需求 得 完善， 能幫助身心障礙求職者 步，自 是 要 應 。 當面 或就職員工要求合理調整時，也能 這 職務 ， 對調整是有必要 適當。

就業服務員會 對 就職的身心障礙員工，和 主一 適合的「 」。例如適合用 方法訓員工 的 率和 的時 需要 哪些同可以在哪些情況下提供臨時 也會建議 的職場環境需要哪些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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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，「 業」也可以 得合理調整 。就業服務員能協助身心障礙 業者在工作過程中， 得如 具、 員、 員等 。
就業服務員也可以 情況，提供 業過程中的其他業務協助，例如制 與實施商業 、提供 務 理或業與 等。

專業人員可以提供 主所在地 可 請的資 ，例如善用我國的「職務 」服務，或 利部提供的《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及 動參考指引》，以及 的 資 。
也可鼓勵 主參 就業中心 理的 和 主 談會等，或參 身心障礙服務團體 的有 動，透過面對面的 和 處，讓主和職場同仁自 認 、 重身心障礙者， 因 而 。
此外，許 主會參考同樣 或 業 的其他公 ， 能集、分 國內 發 的合理調整案例，將可協助 主 定具體的合理調整機制、學 更 的 法。
當 主們從 此的經驗中，發 員工在調整後確實能有效提 效和 力， 能 進職場上的 和專業交 時，也會更有意和行動力， 落實合理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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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 主 合理調整的 一 因， 自於 理上的 。例如因為合理調整而必 更 工作場地、 工作 程等， 到其他員工、引發職場上的 議。
專業人員可以提供「 」和「解 」 議的建議。例如，鼓勵主 時 對不同障礙處境的員工，提供教育訓練和指引 、訓練方 （例如提供重度障礙員工 家 訓，使其能順利在家工作）
並 對「所有員工」進行教育訓練，強調公 重 共融、鼓勵合理調整的 心。 我國 於合理調整的法 ，以及 主可 的具體指 在發展中，但法 是基本 線。 企業都可以自行發展一 式的內部 、程 ，並確保 員工都理解。
這不 能 議，也能提 人對身心障礙的 度。當工作場合與同 的發 議時，也必 提 主有 和的義務，必 積 出面處理。 了 化工作 ，也可能造成 法 回的 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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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明確 定 為實 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所必 的 定、 行的義務。

保障身心障礙者在各方面的權益，而不 限於工作就業或考訓。其中也 與定 進用的必要 。

對勞工權益與就業服務 定的 。其中有 對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保障，，以及 。

本法保障所有勞工權利，是身心障礙者在面臨勞動 議時，可以 求 的法 。



保障身心障礙國 充分發展身心潛能、適 及融合教育的權利，所制定的法 。

勞動部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， 定了「推動 理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」，可參考此 中的 施行方向和 法 。

本法明 不同 別的身心障礙考 ，在應考國家考 時，能 請 應的 助 施。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協助各分署、以委 方式 理 內的「 業者職業訓練」，提 業者專業技能、 進其就業，可參 此 中 的作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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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協助各分署 理「 業者職 訓練」，提 業者專業技能、 進就業。此 中，特別提 各分署應 善障礙 施、提 人力 助資 ，並 合職業重建等，有效 身心障礙者參訓的 。

（ eensland） 的「 就業、 企 業 及 訓 部 」（De artment of m lo ment  mall  siness and Training）， 對教育與 訓工作者，所出的身心障礙教學、學 與 等合理調整指 。

身心障礙者在參與我國技 技能檢定時，可 技能檢定中心的 定， 請 助。非「合理調整」資 ，但 是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技能檢定的重要資 之一。



1

國工作合理調整 （ ob Accommodation etwor ， A ） 不同的身心障礙處境與需求， 的考 檢定調整方式，並提供 具 參考。

2022 年 12 月， 達（Alberta） 「學 及行業 訓 」（A renticeshi  and nd str  Training）出 ， 對需要協助考 進 考場的 員，提供完整的 表。

2014 年 12 月， 達（Alber ta）「 學 及 行 業 訓 」（A renticeshi  and nd str  Training）出 ， 對需要協助考 進 考場的 員，提供完整的 表。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整合「職務 」業務、服務 程 、常 題、實際案例的資 ，也 有其他參考 案與外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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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「我的 」中，明確 出職務 的服務對象、服務內 、 程、 過程中的應 文件等。

各 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或勞工 ，都有對職務 整理常用資 ，如服務 程 、具或人力協助的 助 等。此 例為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整理參考。

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出 的指引 ，提供 障礙處境（ 力 化者、者、 者、 體行動 化者、認 障礙者）的 介，以及在職場上可能 到的，和具體的合理調整方式。

利部 會及家 署的「 具資」， 整 國各地的 具資 ，並 有常題、 具 、實際運用案例等。
使用者可用「 」進行 ，查所有 請 具、人力協助的 和方式 或對需求（如 具 別、 、服務地點等） 。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供的中 ，障礙 的合理調整方式。 ，可 點 到 了解的障礙 、參考可能的合理調整方式。

國工作合理調整 （ ob Accommodation etwor ， A ）資 提供障礙參考， 出與「 體障礙、 障礙、認 和 障礙」等障礙者 處、工作時，需要了解和 意的 。 下方也有不同的職場合理調整案例可參考。

國工作合理調整 （ ob Accommodation etwor ， A ） 對 主出 的合理調整機制建議。 程建立、 請表格例、提 障礙意 等，並提供具體的 例和指引，可成為就業服務員與 主 通時的與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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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工作合理調整 （ ob Accommodation etwor ， A ）為職場合理調整建立的資 。其中 合了 的合理調整資 與資 ，以及身心障礙的處境與 說明，可提供就業服務員與 主參考。

國家人權委員會 ，內 參考許 聯合國和國際資 ，提供我國 機 理解合理調整的內涵，積 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，並各自權責發展合理調整指引。

CRPD 中「 等與不 」的概念與「合理調整」的 聯 ， 「 進行合理調整 為 樣 的一 」。
其中，第 2 對「義務方的責 」及「合理 與可負擔 」，條 出 要 ，提供實務上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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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將 CRPD 的 3 個核心概念──「人權模式」、「平等不歧視」及「自立、尊嚴與自主」製作為 3 份教案手冊，清楚解釋基礎觀念，提供政府部門教育訓練使用。其中，「平等不歧視」的教學版 p8-11，更整理了「合理調整」的基礎概念。

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CRPD 教材手冊

這是從本指引中摘要的簡單易讀版，特別介紹合理調整的好幫手，也就是「就業服務員」的專業，讓社會大眾和身心障礙者也一起了解第 3 方專業服務者的角色。

Right Plus 多多益善【CRPD 圖文包】：
友善職場超強推手！你不能不知道的就業
服務員

這是從本指引中摘要的簡單易讀版，特別汲取國際經驗，向大眾介紹身心障礙者參加課程、考試、訓練時，可以要求哪些合理調整，以及施行方式。

Right Plus 多多益善【CRPD 圖文包】：
從職業訓練到技能檢定考試，看合理調整
打造無障礙的學習環境並不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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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與 人所 成的聯 ， 力推動國際人權 的在地實 ， 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。
長期透過公約審查機制、 程、議題文 與 文 等，讓 和整體 會認 公約概念、 實 的可能。

協會 對 障者的 、如何造成的文化 ，以及應如何 能為 障者理解。
以此發展  障 服務， 製、 障礙等， 能 益 障者 身 會文化 行 的可能、完 障者的與 。

基 會 CRPD 實務 中心之下所經的 、 aceboo  專 。定期更 和身心障礙有 的 ，也會 整理和身心障礙 的 議題，用 「 得 的方式」和 人 身心障礙與權利。



聯合會的會員團體分 各 ，服務各地 者、提供 者必要之及協助， 會 與 者家 對的認 ，進而 合醫學 ， 強對之醫療及學 ，也 合其他障礙團體一 進身心障礙者權益。

推動身心障礙者 權的倡議 ，主要工作是 法 議題分析、 會 權倡議等。參與聯 的會員團體 上 家身障服務基會 協會。

力推動心 障礙者能 「 在 、工作在 」。從 倡議、 會參與、國際交 、權益 等 面， 積，並 會 、 對障礙者的與不 等對 。

在 1 0 年 ， 一 心 障 權益的家長集 成立， 具家長成長交 與權益倡的 ， 取 障者資 、教育、就業、具 權 進國內外 障專業資 交 提供 障者及家 服務、協助 障者 會適應等。



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合理調整指引

為 國 的 障礙 團體， 立 為合 國 障礙者、家 、 專業人員與 心 會人 ，積 取 障礙者的權益與 利，以 會對 障礙者的認 、心、 和 。

不以「 」為本，提供 障礙者 人、家 、職場、 面等 方 的 服務。
強調 障礙者本身的責 及其參與的重要。認為 障者就是自身 的 心，有權自 的 ，與 服務的方式。

障礙者 成的團體，協助身心障礙者融、參與 會、自立 。並集合障礙同的力 ，向 會 發 ， 取應有的權利與機會。
也和各國自立 中心 ，建立國際 。強調 重度的障礙者，都有回 會的權益。



為 會對障礙者的 ，推 會教育、提供法 、 進國際交 ，推動 具技等工作。也積 育身心障礙者 ，強調障礙者應自我發 。
並主 「障礙者主 化」，期 立法及部門制 的過程，都應積 邀請障礙者參與、所有 的推動也要考 障礙者能等使用的權利。

合 國 人團體，推動建立 友善環境， 人文化的 承與發展、保障人 有 法所 的 等公 權。

法 助基 會 有「CRPD 身心障礙者障礙 」，可以 所需的法 、助服務，更有 本的資 、 話聯 、等各 方式，讓不同需求的身心障礙者都能得到 的法 資 和協助。

為「 面 及 者」提供 與服務的。以 方 的服務，為 者重建環境、身體心理與 會 能， 其 與人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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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 年成立的協會，引進國際有 書製作技 （DA ），推展 於「 障者、 障礙者」 的 有 書。同時也進行 障重建、 障 年人格 、人際 通等服務。是以 技 助和教育 障 體的非 利。

參與 法、公約審查並與國際 者交 ， 於 心理 資 合理使用與分 、推展 同 式及服務， 充文化的在地與 ，並 進 者的公共 參與權利等。

序

《Right Pl s 益善》是 一 公益議題的 立 體，在身心障礙和合理調整方面，累積許 度 、國際 案例，並以 式將議題製作成 的 文與 Podcast 「善 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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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	 法務部 署（2020）。「 機 對身心障礙 人合理調整參考指引」，中 國法務部 。
•	 為身心障礙工作者提供合理 利案例集。（2022） 國身心障礙者 用公團 用 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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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	 overnment of ritish Col mbia （201 ）  anagers  g ide to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
•	 The nd str  Training A thorit  of the overnment of ritish Col mbia（ TA C） （201 ）  Re est for amination Accommodation
•	 illed Trades C  am Accommodations  檢自 htt ss illedtradesbc ca e am accommodations 202 0 1
•	 A renticeshi  and nd str  Training of the overnment of Alberta A T  am Accommodations 檢自 htt stradesecrets alberta ca a rentice services re are foran e am e am accommodations  202 0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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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	  De artment of 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Disabilit  Rights ection  Testing Accommodations ADA  檢自 htt s archive ada gov regs2014 testingaccommodations html 202 0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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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	 orth American Technician cellence AT  Technician andboo  檢自 htt s nate org technician ta e ane am non standard test accommodation 202 0 1
•	 A stralia ictorian al ort nit  and man Rights Commission  Disabilit  and em lo ment  reasonable ad stments  檢自 htt s www h manrights vic gova for individ als disabilit and the wor lace  202 0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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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點」代表著個體，因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存在；「線」象徵著訊息，讓每個個體連結成一個整體。
當訊息交錯，如同在合理調整中，透過對話與協商，每個人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、展現個人的獨特性；也透過互動、改變、彼此包容與共融，彰顯團隊的力量，達到共榮共好。
本封面由身心障礙者原創，設計師參與共同創作，經過閱讀與理解，保留線條、加入色彩與巧思，遇見被隱藏的天賦，彰顯身心障礙者創作價值。

封面故事：ㄖㄨㄥˊ(容、融、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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